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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988        证券简称：中电电机      公告编号：临 2020-026 

 

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委托理财受托方：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五矿信托”） 

 本次委托理财金额：7,000 万元 

 委托理财产品名称：五矿信托-鼎泰投资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0 期

信托受益权 

 委托理财期限：半年 

 履行的审议程序：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3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用闲置

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 

一、本次委托理财概况 

（一）委托理财目的 

公司在确保日常运营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理财

产品，有利于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 

（二）资金来源 

公司本次使用资金来源于暂时闲置自有资金。 

（三）委托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受托方 

名称 

产品 

类型 

产品 

名称 

金额 

（万元） 

预计年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金额 

（万元） 

五矿信托 
信托理财

产品 

五矿信托-鼎泰

投资2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第40

期信托受益权 

7000 7.50% 26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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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 

期限 

收益 

类型 

结构化 

安排 

参考年

化 

收益率 

预计收益 

（万元） 

是否构成 

关联交易 

半年 
非保本固

定收益类 
无 无 无 否 

（四）公司对委托理财相关风险的内部控制 

1、公司此次购买理财产品，是在公司董事会授权现金管理额度范围内，由

总经理根据董事会的授权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由公司财务部负

责组织实施。 

2、公司遵守审慎投资的原则，严格筛选发行主体，选择信用好、资金安全

保障能力强的发行机构。公司财务部根据日常运营资金的使用情况，针对理财产

品的安全性、期限和收益情况选择合适的理财产品，由财务负责人进行审核后提

交总经理审批，公司财务部建立台账对理财产品进行管理，及时分析和跟踪理财

产品的投向和进展情况，如评估发现可能存在影响公司资金安全的情况，将及时

采取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公司内审部门负责定期对投资的产品进行检查，并根据谨慎性原则，合

理的预计各项投资可能发生的损失。 

4、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和检查，必要时可

以聘请专业机构进行审计。 

经公司审慎评估，本次委托理财符合公司资金管理要求。 

二、本次委托理财的具体情况 

公司 2020 年 5 月 7 日以闲置自有资金人民币 7,000 万元购买五矿信托发行

的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五矿信托-鼎泰投资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0 期受益

权”，具体情况如下。 

（一）委托理财合同主要条款及产品说明 

委托人：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 

受托人：五矿信托 

产品名称 五矿信托-鼎泰投资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第 40 期信托受益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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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托计划名称 五矿信托-鼎泰投资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 

信托计划类型 固定收益类 

产品期限 半年 

协议签署日期 2020 年 5 月 7 日 

委托理财金额 7,000 万元 

业绩比较基准 7.50%（年化） 

产品风险评级 内部风险等级为 R3-中风险 

年度计息天数 365 天 

收益计算方式 
投资收益=投资本金*投资收益率*实际投资天数/365，精确到小数点后 2 位，

小数点后第 3 位四舍五入。 

退出及兑付方式 到期一次还本附息 

提前终止与转让 以信托合同约定为准。 

税费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投资者投资本期产品所应缴纳的税款

由投资者承担。 

理财业务管理费 无 

违约纠纷解决 
本合同项下的任何争议，各方应友好协商解决；若协商不成，则应向受托人

注册地具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委托理财的资金投向 

公司本次购买的五矿信托-鼎泰投资 2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资金由深圳市

前海一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一方供应链”）作为借款人，用于一

方供应链开展保理业务。 

（三）本次购买产品最终资金使用方的情况 

本次购买产品的最终资金使用方为深圳市前海一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1、深圳市前海一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相关情况 

名

称 

成立

时间 

法

定

代

表

人 

注册资

本 

（万

元）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及

实际控制人 

是否

为本

次交

易专

设 

深

圳

市

前

海

2014

年8月

11日 

赖

少

丽 

100,00

0 

供应链管理；国内贸易(不含专营、专

卖、专控商品)；经营进出口业务(法

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

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

可经营)；国内贸易代理；房地产项目

深圳市隆富

投资发展有

限公司、深

圳市恒荣实

业投资控股

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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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方

供

应

链

管

理

有

限

公

司 

投资(具体项目另行申报)；自有物业

租赁(不含限制项目)；投资兴办实业

(具体项目另行申报)；投资咨询、企

业管理咨询、经济信息咨询(以上均不

含限制项目)；股权投资(不得从事证

券投资活动；不得以公开方式募集资

金开展投资活动；不得从事公开募集

基金管理业务)；保付代理及相关咨询

业务(非银行融资类)；化肥批发；饲

料原料、饲料销售;电池销售；游艇销

售；汽车销售(不含小轿车)；建材、

木材的销售；纤维植物、籽棉、皮棉、

絮棉批发销售；有色金属原材料及金

属制品、矿产品、橡胶、轮胎、初级

农产品、纺织品、服装、工艺品、化

妆品、消防设备、机电产品、通讯设

备、通信配套设备及零配件、太阳能

转换材料、晶硅薄膜、电子产品的销

售；化工产品及原料的销售(不含危险

化学品及易制毒化学物品)。(以上各

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

禁止的项目除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

许可后方可经营)，许可经营项目是：

菜籽油、棉籽油、食用油的销售。 

有限责任公

司 

2、深圳市前海一方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合并）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资产总额 839,866.60 1,059,938.79 

净资产 355,354.57 375,348.11 

 2018 年度（万元） 2019 年度（万元） 

营业收入 1,020,410.04 814,650.09 

净利润 26,212.26 28,869.65 

3、一方供应链及其下属公司主营国内、国际贸易、保理业务以及相关配套

供应链服务。截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一方供应链合并报表总资产 105.99 亿元，

总负债 68.46 亿元，净资产 37.53 亿元，资产负债率为 64.59%。2019 年度营收约

81.47 亿元，实现净利润约 2.89 亿元。一方供应链信用良好，经查询全国法院被

执行人信息查询系统，一方供应链公司及法定代表人无被执行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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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一方供应链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或其他关系。 

（四）风险控制分析 

公司严格按照资金管理有关规定，选择安全性有保障、流动性好的理财品种。

公司本次购买的产品为非保本型固定收益信托产品，发行方的风险评级 R3，中

风险，符合公司资金管理需求。受托方资信状况、财务状况良好、无不良诚信记

录，并已与受托方签订书面合同，明确委托理财的金额、期间、投资品种、双方

的权利义务及法律责任等。公司进行委托理财期间将与受托金融机构保持密切联

系，及时跟踪理财资金的运作情况。 

公司本次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是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的前提

下实施，一旦出现资金使用的需求，公司将考虑进行信托受益权转让，保证经营

的正常进行。 

三、委托理财受托方的情况 

（一）受托方的基本情况 

名称 五矿国际信托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1997 年 09 月 23 日 

注册地址 青海生物科技产业园纬二路 18 号 

注册资本 600,000.00 万 

实缴资本 600,000.00 万 

法定代表人 王卓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30000698540235A 

金融许可证机构编码 K0061H263010001 

经营范围 

资金信托；动产信托；不动产信托；有价证券信托；其他财产或财产权信

托；作为投资基金或者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人从事投资基金业务；经营企

业资产的重组、购并及项目融资、公司理财、财务顾问等业务；受托经营

国务院有关部门批准证券承销业务；办理居间、咨询、资信调查等业务；

代保管及保管箱业务；存放同业、拆放同业、贷款、租赁、投资方式运用

固有财产；以固有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从事同业拆借；受托境外理财；

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的其他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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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股东 
五矿资本控股有限公司（78.002%）；青海省国有资产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21.204%）；西宁城市投资管理有限公司（0.794%）。 

是否为本次交易专设 否 

（二）受托方主要业务最近三年发展状况、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1、五矿信托近三年的发展状况 

五矿信托是中国五矿集团旗下的专业从事信托业务的非银行金融机构。公司

治理结构完善，运作规范，在信托协会信托公司分类评价中，2017 年，企业长

期信用等级评级为 AAA 级；2018 年，公司被评为 A 级信托机构，截至 2020 年，

已在全国 24 座一、二线核心城市设立业务分部，主要指标行业前十。截至 2019

年末，公司受托管理规模 8,849.77 亿元，主动管理规模 6,339.66 亿元，事务管理

类规模 2,510.11 亿元，主动管理规模占比 71.64%。 

2、五矿信托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2018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资产总额 1,650,898.43 1,822,630.82 

资产净额 1,236,204.20 1,385,372.02 

 2018 年度（万元） 2019 年度（万元） 

营业收入 293,328.36 415,665.12 

净利润 171,995.31 210,462.16 

（三）受托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说明 

五矿信托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之间不存在产权、业务、资

产、债权债务、人员等关联关系。 

（四）公司董事会尽职调查情况 

公司已对受托方五矿信托、资金使用方一方供应链的基本情况、信用情况及

其交易履约能力等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上述受托方和资金使用方符合公司委

托理财的各项要求。 

四、对公司的影响 

1、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的财务数据 

 2019 年 12 月 31 日（万元） 2020 年 3 月 31 日（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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货币资金 20,463.65 12,829.64 

资产总额 105,389.88 118,722.51 

负债总额 35,906.10 39,535.05 

净资产 69,483.77 79,187.46 

 2019 年度（万元） 2020 年 1—3 月（万元） 

净利润 11,347.32 9,703.69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136.81 -2,416.7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10,145.32 -16,080.31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 

量净额 -4,345.09 -9,055.20 

公司本次购买的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是在不影响公司资金使用和资金安全

的前提下进行的，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有利于提高公司资金使用效

率，并获得一定的投资收益。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33.30%，

不存在大额负债的情形。 

2、对公司的影响 

截至 2020 年 3 月 31 日，公司货币资金余额为 12,829.64 万元，本次购买理

财产品支付的金额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货币资金的比例为 54.56%，占公司最近

一期期末净资产的比例为 8.84%，占公司最近一期期末资产总额的比例为 5.90%，

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经营成果和现金流量等造成重大影响。 

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公司将该类理财产品列报于资产负债表中的“交易性

金融资产”，其收益计入利润表中的“投资收益”（最终以审计报告为准）。 

五、风险提示 

公司本次购买的上述信托理财产品为固定收益类信托产品，发行人内部评级

为中风险，发行方不保证信托本金不受损失，也不保证实际信托收益与业绩比较

基准计算的最高信托收益完全一致。本次购买产品可能面临的风险有：信托财产

独立性风险、法律法规、政策性风险和市场风险、信用风险、投资风险、强制赎

回风险、信托财产未能按期变现或不能变现的风险、信托期限提前终止或延长的

风险、受托人管理风险、估值风险、信息传递风险、固定收益类产品投资风险、

电子交易风险、不可抗力风险、其他风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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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决策程序的履行及监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2020 年 4 月 23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并通过《关于使

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经董事会审议，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经营

的前提下，同意公司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2.3 亿元的暂时闲置自有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择机、分阶段购买理财产品，单项理财产品期限最长不超过一年。

该额度自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可滚动使用。授

权公司总经理在额度有效期内行使该项投资决策权并签署相关合同文件，由公司

财务部负责组织实施和管理。公司独立董事、监事会已发表同意意见。上述内容

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4 月 25 日披露的《中电电机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20-020）。 

七、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最近十二个月使用自有资金委托理财的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理财产品类型 实际投入金额 实际收回本金 实际收益 
尚未收回 

本金金额 

1 银行理财产品 35,300 22,500 264.59 12,800 

2 券商理财产品 7,000 7,000 131.78 0 

3 信托理财产品 7,000 0 0 7,000 

4 其他类 0 0 0 0 

合计 49,300 29,500 396.37 19,8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 19,800 

最近12个月内单日最高投入金额/最近一年净资产（%） 28.50% 

最近12个月委托理财累计收益/最近一年净利润（%） 3.49% 

目前已使用的理财额度 19,800 

尚未使用的理财额度 3,200 

总理财额度 23,000 

 

特此公告。 

中电电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5 月 9 日 


